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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税负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  

http://www.crifs.org.cn  2007年12月13日  邓聿文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已经签署。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
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是对企业所得税的具体细化。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企业

所得税法，统一后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定为25%。两税合一是内资企业长期追求的目标。现在，目

标的实现，不仅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的日益完善，而且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。 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企业所得税长期实行内外不同的两种税制和税率。  

以名义税率来说，在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是15%，而中资企业则为33%。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优

惠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税负只有11%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要高出一倍，达

到22%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率更是高达30%。这种现象的产生，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初期急需大规

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特定经济和历史条件决定的。从实际效果来看，税收优惠也对吸引外资、

促进经济发展等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但是，内资企业长期在一种不公平的税负条件下发展，既不符合税收制度本身的原则，也不符

合WTO有关国民待遇的一般规定，同时也有违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目的。税收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是公

平税负，不能因为投资主体不同而使其税负有所差别。国民待遇也是WTO的基本原则，从WTO的有关

规定来看，不能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性的非国民待遇，同样，也不能因为招商引资的需要对本国企

业实行歧视性的非国民待遇。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，制度建设里面

最重要的又是公民待遇。任何超公民待遇的制度，都是对另一部分公民的极大歧视。企业作为法人

“公民”，自然和其他公民一样，享有公平待遇的权利。 

因此，两税合一是大势所趋，而且宜早不宜迟。世界银行等的研究也表明，外资进入一个国

家，看重的是其市场潜力、法规政策、政治是否透明等，这是外资考虑的首要因素，而税率的高

低，只是一个次要因素。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、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、逐渐完善的投资环境以及

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，这些都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从中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，目

前我们也不缺资金。如果仅仅是为了引资，已经没有必要再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。 

虽然如此，考虑到现实因素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等，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

条例里，对两税合一对外资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作了多方面的妥善安置。比如，新税法对外资的优惠

虽然由过去的普惠制改为产业优惠，规定对投资于高新技术，农林、环保等弱势产业的外资实行税

收优惠，但由于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很多都属于高新技术企业，而新税法明确对重点扶

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仍实行15％的税率，并将优惠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，适用于所有高新技术企业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不会受到很大影响，其享受的税率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另外，新



税法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对老企业实行过渡优惠期安排，在过渡期内允许原来实行低税率的企业，在

一定的期限之内逐步过渡到25％的名义税率，而且所享受的一些减免措施在一定期限之内还可以继

续享受。 

市场竞争要求公平竞争，税负公平则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。中国既然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

路，就应该塑造一个有利于微观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，让内外资企业在同一市场税收

环境中公平角逐。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企业所得税目的所在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虽然今后对不同企

业的税收优惠还会有，但可以断言，像这种刻意制造的大规模的长时间的两税不一，将随着新企业

所得税的实施而一去不复返了。 

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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